附件1

东莞市产前筛查与产前诊断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工作机构、职责及成员名单

一、工作机构
东莞市产前筛查与产前诊断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受东莞市卫生健康局委托，承担全市各助产机构中产前筛查与产前诊断质量监测控制工作。质控中心无独立法人资格、无行政处罚权责，挂靠在东莞市妇幼保健院，由东莞市妇幼保健院提供办公场所、设备、经费和工作人员等。
二、工作职责
（一）拟定产前筛查与产前诊断专业的质控程序、标准和计划，制定专业考核方案和质控指标，报市卫生健康局发布实施。有上级质控标准和管理规范的，按上级质控要求开展工作，组织相应的质控培训，指导实施。
（二）负责质控工作的实施，组织对助产机构产前筛查与产前诊断专业进行质量评价，每年至少开展一次质量评估工作，评估完成1周后，要将评估结果和整改建议报市卫生健康局，对质控存在问题的助产机构进行指导，督促机构落实质控评估整改建议，追踪复查整改落实情况，对质控过程中发现的疑似违法违规情形及时上报市卫生健康局。
（三）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诊疗技术规范、指南的要求，对产前筛查与产前诊断专业的学科设置、布局、制度建设、人员要求、相关设备和技术的应用、工作开展情况等进行调研和论证，建立产前筛查与产前诊断专业质控信息数据库，推进信息化建设，为行政决策提供依据。
（四）负责产前筛查与产前诊断专业医疗质量信息的收集、统计、分析和评价，并对质控的真实性进行抽查复核。
（五）逐步组建产前筛查与产前诊断专业质控网络，做好省级质控工作的承接。
（六）拟定产前筛查与产前诊断专业人才队伍的发展规划，组织我市产前筛查专业人员的培训。
（七）质控中心日常的质控会议应以质控工作会议、规范标准讨论会、质控交流评价会等为主。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免费质控培训，培训内容以贯彻落实质控标准要求、分享质控经验、提出改进措施、提高质控水平等为主要内容，可以视频、现场培训等多种形式。
（八）每年12月底前向市卫生健康局报送当年度工作总结及下年度工作计划，经审核后按计划开展年度质控工作。质控中心完成上述工作后，均以挂靠单位名义报送市卫生健康局。
（九）完成市卫生健康局交办的其他任务。
三、成员名单
主  任：徐婉芳（东莞市妇幼保健院）
副主任：严提珍（东莞市妇幼保健院，常务副主任）
李  婵（东莞市人民医院）
何淑贞（东莞市松山湖中心医院）
秘  书：张荣华（东莞市妇幼保健院）
郭乔丽（东莞市妇幼保健院）
专业组
（一）遗传咨询组
组  长：徐婉芳（东莞市妇幼保健院）
副组长：李  婵（东莞市人民医院）
何淑贞（东莞市松山湖中心医院）
1.遗传咨询（产前诊断）
组  员：江  萍（东莞康华医院）
程  淑（东莞东华医院）
刘懋昱（东莞广济医院）
马玉红（东莞市第八人民医院）
柏  智（东莞市东南部中心医院）
2.遗传咨询（产前筛查）
组  员：杨恒生（东莞市中医院）
杨秀丽（东莞市东部中心医院）
钟向真（东莞市滨海湾中心医院）
王彩红（东莞市厚街医院）
刘娇兰（东莞市长安医院）
黄  敏（东莞市水乡中心医院）
蔡小桃（东莞市大朗医院）
郑平川（东莞市企石医院）
吴羽雷（东莞市莞城医院）
（二）超声影像组
组  长：郭红梅（东莞市妇幼保健院）
副组长：罗海波（东莞市人民医院）
黄浩良（东莞市松山湖中心医院）
组  员：徐秋红（东莞市妇幼保健院）
方  北（东莞东华医院）
张爱红（东莞康华医院）
崔海鹏（东莞广济医院）
孙海霞（东莞市东南部中心医院）
蒋双兰（东莞市第八人民医院）
（三）检验技术组
组  长：严提珍（东莞市妇幼保健院）
副组长：朱梓年（东莞市人民医院）
曹金如（东莞市松山湖中心医院）
组  员：娄季武（东莞市妇幼保健院）
谢润桂（东莞市妇幼保健院）
余  勋（东莞市妇幼保健院）
苏玲君（东莞市人民医院）
蒲育栋（东莞市松山湖中心医院）
周  静（东莞东华医院）
隋  洪（东莞康华医院）
陈书恩（东莞广济医院）
刘引霞（东莞市第八人民医院）
陈  锐（东莞市东南部中心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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